
第 13號公告 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條例 (第 592章 )

現公布教育局局長業已依據《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條例》有關條文，委任下列人士為上訴委員
會成員：

 (i) 根據第 10(2)(a)條出任上訴委員會主席，任期由 2019年 1月 1日起至 2021年 8月 31日止：

 羅孔君女士，J.P.

 (ii) 根據第 10(2)(b)條出任上訴委員會副主席，任期由 2019年 1月 1日起至 2021年 8月 
31日止：

 朱健榮先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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